
 

东方红添利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2020年度第一次分红公告 

根据《东方红添利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和《东

方红添利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的有关约定，东方红添利 3

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）将进行 2020年度第

一次分红。本次分红方案如下： 

一、 收益分配对象 

本公司以经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

东省分行营业部复核后的 2020年 3月 16日的数据为基准进行收益分

配。本集合计划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单位净值为 1.1201元，已实

现可分配收益 180,543,493.96元。本次收益分配对象为权益登记日

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的全体投资者。每一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

配权，每 10个单位计划份额分红金额为 0.104元。如因份额净值变

动等客观原因，本公司有权根据本集合计划份额净值情况适当调整本

次分红的具体金额。 

二、收益分配时间 

1、权益登记日、除权除息日：2020年 03月 25日。 

2、红利发放日：2020年 03月 27日。 

三、收益分配方式 

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方式发放，分红资金自红利发



 

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划转至该投资者账户。 

四、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

1、每位投资者获得的分红收益金额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。 

2、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

承担。 

如有疑问，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（www.dfham.com）或拨打

客户服务电话（4009200808）了解详情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0年 3月 23日 

 


